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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期费用取费原则

一、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费、项目建议书编制费取费办

法

按《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

规定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1999〕1283 号）及省物价局、省计

委《转发国家计委关于印发建设项目前期工作咨询收费暂行

规定的通知》（粤价 〔2000〕8 号）的标准下浮不低于 30%

执行。

二、环境影响咨询费、环保验收报告编制费取费办法

按国家计委、国家环境保护总局《关于规范环境影响咨

询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计价格 〔2002〕125 号）及发改

价格〔2011〕534 号文规定的标准下浮不低于 20%执行。

三、水土保持咨询服务费参照《关于开发建设项目水土

保持咨询服务费用计列的指导意见》（保监〔2005〕22 号）

的标准下浮不低于 80%执行。

四、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费按《国家发改委办公厅、国

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征求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收费管理办

法的函》（发改办价格〔2006〕745 号）及《关于印发<萝岗

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工作意见>的通知》穗萝国房〔2012〕

25 号文规定计取。

五、房屋、资产评估费取费办法

（一）搬迁房屋评估费按省物价局、省建委《转发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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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委、建设部关于房地产中介服务收费的通知》（粤价〔1995〕

362 号）规定的标准执行，但最高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上述

收费标准的 20%。

（二）资产评估费按《广东省物价局关于资产评估收费

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价〔2010〕142 号）下浮不低于 20%

执行。

六、工程勘察、设计费取费办法

（一）工程勘察费参照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发布〈工

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

的标准下浮不低于 30％，以及《关于调整我区岩土工程勘察

费取费标准的复函》（穗开财函〔2013〕615 号）及《关于

印发<广州开发区、萝岗区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探

综合费取费标准>的通知》（穗开建管〔2014〕1 号）的标准

执行，同时结合市场价采取综合单价方式确定。

（二）设计费按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于发布〈工程勘

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的

标准下浮不低于 20%执行。工程设计收费计费额，为经区行

业主管部门审定的建设项目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、设备

与工器具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（不含施工便道、暂定

金等与设计图纸无关项目的费用），园林建筑绿化设计取费

应结合具体项目实际情况，确定专业系数，当只有绿化部分

时，专业系数取 1，复杂系数一般取 0.85。

（三）土地平整工程土石方平衡设计费按国家计委、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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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部《关于发布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计

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的标准下浮不低于 20%执行。工程设计

收费计费额按土石方工程量乘以土石方工程综合单价计算，

专业调整系数按建筑市政工程类 1.0 的标准确定，复杂调整

系数按 0.85 确定。土石方平衡设计费用低于 1 万元的，按 1

万元以内控制；超过 15 万元的，按 15 万元控制。

（四）参照《区财政局对确定区财政投资公共建筑项目

委托院士或大师设计工作取费标准的意见》，如确属专业院

士、国家或省级工程设计大师作为主创设计师的，原则上同

意设计费按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》

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的工程设计收费标准不上下浮动计

取。

（五）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技术审查中介服

务费参照省物价局《关于建筑工程施工图技术审查中介服务

收费问题的复函》（粤价函〔2004〕393 号）的标准及发改

价格〔2011〕534 号文规定执行。

（六）工程测量费、工程物探费按国家计委、建设部《关

于发布<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>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

10 号）、国家测绘局《关于印发<测绘工程产品价格>和<测

绘工程产品困难类别细则>的通知》（国测财字〔2002〕3 号）

标准下浮不低于 30%，并结合市场价确定。区高快速路沿线

建筑物分户立面测量参照区财政局《对区高快速路沿线建筑

物分户立面测量取费事宜的意见》（穗开财函〔2014〕3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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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）。

（七）（BIM）技术应用费用参照《广东省建筑信息模型

（BIM）技术应用费用计价参考依据（2019 年修正版）》（粤

建科〔2019〕12 号）执行。

（八）设计咨询工作费用参照广州市交通局《关于印发

广州市市政道路工程设计咨询工作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穗

交运函〔2020〕97 号）执行。

七、招标代理服务费取费办法

招标代理服务费按国家计委《关于印发〈招标代理服务

收费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 〔2002〕1980 号）

的标准、发改价格〔2011〕534 号及《关于印发<广州开发区

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建设工程招标代理管理办法

（2020 年试行版）>的通知》（穗开建管〔2020〕49 号）规

定，其中施工（含 EPC 项目）招标代理费下浮 30%计取，服

务类招标代理费下浮 20%计取。招标代理费低于 1 万元的，

按 1 万元计取，最高不得超过 20 万元。

八、建设工程监理服务费取费办法

（一）常规项目按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建设部《关于印发

〈建设工程监理与相关服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发改

价格〔2007〕670 号）的收费标准执行，浮动幅度值按-20%

至 0 之间进行控制。施工监理服务收费计费额，为经区行业

主管部门审定的建设项目投资概算中的建筑安装工程费、设

备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之和，即工程概算投资额；区行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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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未审定概算的建设项目，以经区财政部门或其授权

委托的单位审核的预算价（含采购预算价）进行计算；对设

备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占工程概算投资额 40%以上的工程

项目，其建筑安装工程费全部计入计费额，设备购置费和联

合试运转费按 40%的比例计入计费额，但其计费额不应小于

建筑安装工程费与其相同且设备购置费和联合试运转费等

于工程概算投资额 40%的工程项目的计费额。

（二）填土、石方爆破项目的监理费费率按不高于 1.5%

进行控制，计费基数为工程结算价。

（三）岩土爆破工程安全监理费用参照区财政局《关于

区财政投资项目岩石爆破工程安全监理取费标准的复函》

（穗开财函〔2014〕604 号）及我中心《关于区财政投资项

目岩石爆破工程安全监理取费标准的请示》（穗开建管报

〔2014〕577 号）执行。

九、造价咨询服务收费按省物价局《关于调整我省建设

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收费的复函（粤价函〔2011〕742 号）并

结合市场价确定。

十、基坑支护设计技术评审费用、建设工程初步设计技

术评审费用、市政工程方案设计及初步设计技术评审费用按

广州市建设科学技术委员会科技委的收费标准执行。

十一、基坑支护、环境现状等专项监测费按国家计委、

建设部《关于发布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

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、《广东省环境监测行业指导价（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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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监协〔2018〕11 号）》，按下浮率不低于 30%进行控制。

十二、检测费用取费办法

参考区财政评审项目、粤价函〔2004〕428 号、粤价函

〔2012〕1490 号、《智能建筑工程评估检测收费参考价格》、

市造价站设计概算编审指引 2012 年版（智能化检测价格参

考价）》、《建筑节能工程实验室检测项目及费用参考表》、

粤价〔2001〕340 号、粤价函〔2004〕409 号文、穗萝价经

证〔2011〕02-1 至 02-17 号、穗开价经证〔2013〕9 号、粤

建检协〔2015〕8 号。

十三、防洪评价取费

（一）防洪评价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工作内容：水文分

析计算（不同频率工程处河流设计洪水）、河床演变分析、

工程对河道水动力计算（河道壅水模型计算及河道冲刷与淤

积分析）。

（二）参照《关于发布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

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的“设计洪水”、“工程

泥沙”两个项目作为取费依据。其中水文分析计算参照“设

计洪水\河流设计洪水”；河床演变分析参照“工程泥沙\河

床演变”；工程对河道水动力计算参照“工程泥沙\河床自

然冲刷、基础局部冲刷”计取实物工作收费，技术工作收费

比例为 22%。

（三）工程位于能供船舶安全航行的轨道（排筏除外），

复杂程度一般取中等，其他取简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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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新建工程防洪评价计费下浮率为 45%；防洪评价

修订费用按新建工程取费标准的 50%计取。

（五）该费用包含专家评审费。

十四、白蚁防治费参照市国土局《关于新建房屋白蚁防

治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穗价函〔2003〕326 号）的标准，并

结合市场价确定。

十五、安全评价服务费取费

（一）参照计价格〔1999〕1283 号附件 3，按工程咨询

人员工日费用标准计算的，需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下穿跨越的是国道；

2.无需上报相关职能部门回复。该报告视为简单，无需

专家评审，技术难度小，报告难度小。

（二）参照《关于开展工程建设设计咨询试点工作的通

知》（穗建技〔1999〕313 号）文件，取费标准为投资额的 0.5%，

取费基数为下穿或跨越该分部工程的投资额的，需满足以下

条件：

1.下穿或跨越的是高速公路；

2.需报相关职能部门回复并开专家评审会论证；

3.报告需建模，评价，分析，论证。该报告视为复杂，

需专家评审，技术难度大，报告难度大。

十六、文物考古等费用取费按国家文物局《关于颁布〈考

古调查、勘探、发掘经费预算定额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〔（90）

文物字第 248 号〕的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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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、代建费、征地拆迁工作经费（建设管理费）、管

线迁移工作经费（建设管理费）取费办法。

（一）代建费参照财政部《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

规定》（财建〔2016〕504 号文）执行，工程项目在代建单

位中标前，建设业主已开展了部分前期工作的，双方同意按

比例扣减代建管理费，具体比例系数如下：已完成可行性研

究批复，相应扣除 3%的代建管理费；已完成勘察设计招标，

相应扣除 5%的代建管理费；已完成初步设计批复或审查，相

应扣除 10%的代建管理费；已完成概算批复，相应扣除 15%

的代建管理费。

（二）根据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电力基础设施建设

指挥部办公室《关于加快推进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主、配网项

目迁改工作等事宜的会议纪要》（穗开电建办纪要〔2020〕

1 号），单独立项的电力管线迁改补偿项目，项目建设管理

费按财政部《基本建设项目建设成本管理规定》（财建〔2016〕

504 号文执行。在正常补偿项目里包含的电力管线迁改项目，

按《关于印发<黄埔区征收工作经费分配和使用指导意见>的

通知》（穗埔开征收整理办〔2018〕10 号规定，管线迁改工

作经费按迁改补偿费的 3%计算。

十八、律师服务收费参照《广东省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实

施办法》（粤价〔2006〕298 号）执行。

十九、林木采伐设计费用参照《关于发布〈工程勘察设

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10 号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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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、水运工程物理模型试验费用参照交通部《关于发

布<水运工程物理模型试验参考定额>的通知》（交水发〔2004〕

713 号）。

二十一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服务费参照《上海市社

会稳定风险分析评估报告收费标准》（沪发改投〔2012〕130

号）。

二十二、规划批前公示图、牌设计制作费用参照《关于

发布〈工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〉的通知》（计价格〔2002〕

10 号）取费。

二十三、工程地质压覆矿产评估服务费用参照中国地质

调查局 2009 年 10 月编制的《地质调查项目预算标准》。

二十四、其他各类专业性项目发生费用

（一）国家和省、市、区有关部门没有规定或制定标准

的，由我中心结合本地区市场价综合确定。

（二）国家和省、市有关部门没有规定或制定标准的，

但我区已有规定标准的，按规定的标准执行。

二十五、以上各级物价管理部门和相关部门有关文件确

定的价格标准随着文件的调整而调整，但我中心已明确的下

浮比例不变。


